关于解散保定市XX（XX合伙）的决定

保定市XX（XX合伙）由普通合伙人XX，有限合伙人XX出资，于20XX年XX月XX日在保定市竞秀区依法设立。
根据合伙协议有关规定，全体合伙人决定解散保定市XX(XX合伙)。
经全体合伙人同意，指定普通合伙人XX，有限合伙人XX担任清算人，普通合伙人XX为清算组组长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的规定和合伙协议的约定进行清算。
清算人应当自被确定之日起10日内，将清算人名单向企业登记机关备案。
清算人应于十日内将企业解散事项通知债权人，并于六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，要求债权人申报债权。
清算结束，清算人应当编制清算报告，经全体合伙人签名、盖章后，在十五日内向企业登记机关报送清算报告和有关材料，申请办理合伙企业注销登记。

全体合伙人签字或盖章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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